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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物价局文件

鄂价工服函〔2017〕62 号

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武汉市发展改革委：

你委《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请示》（武发改价格 

〔2017〕539 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为完善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754 号）明确，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原则上应由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协商

确定。”《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鄂

发〔2016〕35 号）要求，“到 2017 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全面放开，政府定价范围

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二、定价目录是划分政府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的基本依据。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有偿使用费未列入《湖北省定价目录（2015 年）》，但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服务，认真

做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成本监审和入廊管线单位单独敷设成本调查、测算，

研究提出综合管廊有偿使用费标准建议等工作，为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城市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协商确定有偿使用费标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积极

协调住建等部门通过联合开展成本调查、专家论证、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等形式，为供

需双方协商确定有偿使用费标准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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